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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17 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就屡屡对东南亚华侨进行

大规模杀戮，19 世纪中后期以降，世界范围内的排华运动更是甚嚣尘上。1854 年日本打开国门后，紧跟

世界各地的排华步伐，出台排华法案，驱逐排斥华工，并于 1923 年关东大地震期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

杀华工事件，民间一般称为“东瀛惨案”：700 余名华工被残忍杀害，约 3000 名华工遭受强制收容与遣

返。事后，日本政府销毁罪证，公然否认屠杀。一百年来，被害华工遗属一直没有放弃对该事件的追问，
中日两国有识之士也从未停止对该事件真相的调查。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拒不承
认屠杀事实。在日本屠杀华工 100 年之际，本文梳理 1923 年日本暴力排华事件脉络，揭橥日本社会排华

本质，还历史以真相，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围绕海外排华，学界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多聚焦于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对日本排华关注相对
较少。陈昌福、安井三吉、菊池一隆、臧运祜等学者，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旅日华侨受害状况、排华对
中日关系的影响等，但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排华较少涉及。对 1923 年日本屠杀华工这一标志性排华

事件，学界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关注，以仁木富美子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最先发掘史料，考证

王希天事件及大岛町事件，揭开了被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屠杀真相。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学者也开

始重视这段历史，章志诚梳理了日本惨杀浙江籍华工事件及北洋政府对日交涉过程；陈铁健阐述了日本
政府掩盖屠杀罪行始末。上述研究基本厘清了屠杀事件的大致面貌，然而囿于史料、语言能力及研究者
身份等因素，有些重要排华史实尚未予以充分梳理，对此次排华事件的原因及影响等也未能深入展开分
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史料匮乏、日本馆藏档案未受重视，以及语言因素制约了多国
档案的利用。自 2004 年起，日本外务省着手对核心档案《外务省记录》进行数字化建设，陆续将解密档

案上传至“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供公开查阅。然而，尚有大部分排华相关史料未被数字化，需前往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国立公文书馆等处查阅。另外，近代日文档案多使用文语体，解读侯文较为艰涩，
也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日本外务省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未刊史料，拟进一步发掘 1923 年日本排华—

—东瀛惨案的相关史实，考证排华细节，梳理排华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排华事件重要进程，从日本排
华史的脉络来分析东瀛惨案的本质，并在世界排华史的语境中考察日本排华的特点，以拓宽日本华侨史
的研究疆界，丰富海外排华史的研究内涵，为当代海外护侨工作提供借鉴，亦为推动未来中日关系健康
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一、1923 年以前日本的排斥华工风潮

1923 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军民共同制造的东瀛惨案，与此前的日本政府排华举措和民间排华运动密切

相关。19 世纪中叶以后，旅日中国人迅速增加。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政府颁布敕令，对旅日华侨

的入境、居住及遣返等做了详细规定。1899 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限制华工居住和就业的歧视性法案。

1918 年，日本再次出台新法令，禁止华工入境。1920 年，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状况

的恶化，民间排华运动此起彼伏，风潮涌动。

（一）1893 年以前的旅日华工概况

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华侨社会形成于江户初期（17 世纪前半叶）。早期的旅日华侨,主要由贸易商、船主、

船员、僧侣、儒士等构成。1854 年日本开国后，华商和华工纷纷涌入新开港城市。1871 年《中日修好

条规》签订后，旅日华侨人数快速增长。有据可查的旅日华侨总数，1876 年为 2499 人，1893 年增加到

5343 人，占在日外国人总数的 56%，主要由贸易商、小商贩及华工构成。1896 年中国派出第一批留日

学生，拉开了近代中国赴日留学的序幕，使得日本华侨社会的构成更趋多元化。

由于学界对旅日华工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旅日华工始于何时及其人数规模变迁，尚无明确考证。据现
有文献，大致可认为近代旅日华工群体萌芽于 1854 年日本开国，发展于 1871 年中日缔约。1854 年日

本开国后，中国人便以无条约国侨民身份随欧美商社赴日，担任翻译、买办等职，其中不少人从事帮佣、
杂役等体力劳动，近代日本华工社群初具雏形。虽然日本对华工入境并未设限制，但各开港城市为了管
理旅日华侨，先后推出户籍登记制度。例如，1867 年横滨率先制定《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管理规则》，对



中国人按照上、中、下三等征收户籍税，华工被划入下等。随后，长崎（1868 年）、大阪（1870 年）、

神户（1870 年）等地纷纷效仿。1871 年中日缔约后，旅日华侨成为正式邦交国侨民，理发、餐饮、布

匹贩卖、油漆和印刷等行业的华工人数稳步增长，近代日本华工社群得到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旅日
华工人数规模相对较小，且被限定居住在外国人居留地及周边，他们与日本人之间相处，基本相安无事，
并未引发重大社会问题。然而，1894 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和日本修订不平等条约的推进，改变了这一平静

的局面。

（二）日本政府数次立法排斥华工

1894 年 7 月 25 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于 8 月 4 日颁布敕令第 137号《关于在留清国臣民管

理条例》，严格规定旅日华侨的入境、居住及遣返等事项。战争结束后，日本亟需出台新法案取代这一
战时敕令来管理旅日华侨。1894—1897 年，日本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废除居留地制度，允许

欧美条约国国民进入日本内地居住。随着开放内地杂居的 1899 年时限将近，日本社会围绕是否允许中国

人特别是华工进入内地杂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最终以内务省为代表的反对派占据上风，其反对理
由主要有三：一是华工工资低廉，可能会导致日本劳工失业；二是中国人中嗜好赌博、吸食鸦片等犯罪
者居多，恐会影响日本人；三是中国人衣冠不整、住所污秽，将在日本散播疾病。为了防患于未然，
1899 年 7 月，日本颁布了第一部限制华工居住和就业的歧视性法案——敕令第 352号《关于根据条约或

惯例不具有居住自由的外国人的居住及营业的事项》。该敕令明确规定旅日华侨可离开外国人居留地到
内地经商，但禁止从事非熟练体力劳动。几乎同时公布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敕令管制的对象主要是华
工。

此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国内产业界要求缓和限制华工入境的呼声日高，并曾尝试
引进华工，如 1907 年，日本曾招募 36 名华工赴鹿儿岛修建铁路。但日本政府的主调依旧是排斥华工。

1918 年 1 月 24 日，日本颁布了内务省令第 1号《有关外国人入国的规定》，指定了 6类人员不可进入

日本，并于次日通告各地，明确指出虽然根据相互主义原则，中国人可免持护照或国籍证明进入日本，
但劳工应当被认定为第 6类被禁人员，即“丧失心智者、心智衰竭者及贫困者等其他需要救助者”，不

可允许其入境。至此，在排华立法层面，1899 年敕令第 352号和 1918 年内务省令第 1号共同构成了近

代日本禁止华工入境和就业的指导性法案。

19 世纪中后期以降，世界范围内排华运动风起云涌。1855 年，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

部排华法案《特定移民限制法案》；新西兰于 1881 年首次实施《华人移民法案》阻遏华人移民；美国于

1882 年正式通过《排华法案》全面限制华工入境；加拿大于 1885 年出台《新移民法》，通过人头税限

制华人入境。纵观美、加、澳、新等国的排华，大多是在中国人大量涌入并引发社会问题后才推行排华
立法，而日本却在尚未有大批华工入境之前，仅凭臆想“华工潮”的弊端就“未雨绸缪”地制定了排华
法案，颇为特殊。

（三）排斥华工风潮的涌动

虽然日本政府在政策层面严禁华工，但在其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短缺之际，又常常放宽执行力
度，默许华工入境填补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然而，在经济下行之际，日本则又取缔、驱逐华工以缓和社
会矛盾。

一战期间，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吸引了大批浙江人前往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从事挑煤、挖土、
修建铁路等城市化建设。1922 年，仅旅日浙江籍劳工和小商贩就多达 5000 余人,占当年旅日中国人总数

（16936 人）的约 30%，近代日本华工社群迎来兴盛期。

然而，繁荣背后暗藏着危机，日本于 1920 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日本政府

将经济萧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华工身上。1922 年 2 月，日本政府下达通牒《取缔中国人劳动者的

事项》，命令各地强化对中国劳工的入境审查，同时加大遣返境内华工的力度。据统计，被禁止入境的
中国人从 1920 年的仅 1 人直线上升至 1922 年的 239 人，1923 年多达 584 人。

在日本政府的排华氛围下，华工成为日本劳工发泄失业情绪的替罪羊，民间排华运动此起彼伏。比
如,1922 年 10 月,东京隅田川沿岸的 300 余名搬运工联名要求遣返华工；1923 年 2 月，由于雇主用华工

替换日本劳工，引发了 300 余名中日劳工在横滨市高岛站进行械斗；1923 年 7 月,在千叶县从事铁路轨

道铺设的日本劳工发起了驱逐华工和朝鲜劳工的运动。



日本政府的排华举措和民间排华运动，虽然在短期内抑制了华工人数增加过快的势头，但并未达到将华
工彻底驱逐出境的目的。就在日本当局和华工之间进行博弈之际，发生了巨大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
日本排外主义者乘机发起了暴力排华，东瀛惨案随之发生。

二、1923 年地震发生后对华工的屠杀、收容与遣返

1923 年日本惨绝人寰的排华事件，发生于关东大地震后。9 月 1 日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亘古未有

的 7.9级强烈地震，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地震过后，日本军民大肆捕杀中国人，700 余名华工不幸遇

难。面对失控的局面，日本政府对幸存华工进行集体安置，约 3000 名华工遭到收容，随后被集体遣送回

国。

（一）屠杀华工

1923 年 9 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造成 10 余万人丧生和失踪，水电、交通及通讯等近乎瘫痪。日本政府

于 9 月 2 日发布戒严令，社会秩序由军队、警察和自警团（由青年团、消防团和在乡军人等普通民众组

成）协同维持。地震后，有关朝鲜人纵火、投毒、暴动的谣言四处流传，其中也夹杂着不少中国人暴动
的蜚语。愈演愈烈的谣言，人心惶惶的戒严，煽动了日本军民大肆杀戮中国人的疯狂情绪。短短数日间，
700 余名中国人（绝大部分为华工）惨遭杀戮，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 6000 多名朝鲜人。对中国人的屠杀

主要发生在东京和神奈川县横滨市的华工聚居区。

1.东京华工遭屠杀惨况

东京的华工大多居住在大岛町、龟户町、王子町、南千住町和三河岛町等处，其中大岛町是华工工作和
生活的中心地区，因此，该地华工遭屠杀状况最为惨烈。

地震后，自警团多次来到大岛町的各华工客栈清点人数，并警告全体华工，谁也不许逃跑。9 月 3 日上午，

以两声枪响为信号，拉开了屠杀的序幕。两名士兵手持步枪，将大岛町 6丁目的华工悉数从客栈赶出，

强行带到 8丁目。中午时分，军队、警察、自警团及民众等三百余人手持枪械包围了 8丁目的 7处华工

客栈，将 174 名华工赶到一片空旷的荒地上。而后，忽然有日本人喊道：“地震来了，大家趴下！”就

在华工伏地的刹那，日本人举起刀棍等凶器对华工进行大肆虐杀。除黄子连因被压在同伴的尸体下得以
幸存以外，173 人当场毙命，史称“大岛町事件”。

除大岛町以外，东京其他地区的华工惨遭杀害者亦不在少数。比如，据华工潘瑞发证言，地震后第三天，
他和两位同伴坐火车前往三河岛，其中一位同伴刚到站就被日本人用铁钩杀死。另有华工林瑞昌证言，
温州仙宅山村有 70 人去日本做工，幸存者仅 2 人，同乡人林文桃被日本人用铁钩打伤后死去，林启清和

林迪昌被日本人所伤，未获及时治疗，被遣送回国后不久就过世了。

2.神奈川县华工遭屠杀惨况

随着谣言蔓延到神奈川县，当地部分华工也遭到了残忍杀戮。据伊藤泉美的研究统计，神奈川县内被屠
杀的中国人有 97 人，受伤者 24 人，失踪者 2 人，合计受害者 123 人，主要是浙江籍华工。台湾“中研

院”所藏《日本震灾惨杀华侨案》也印证了发生在神奈川县的屠杀华工惨况，其中收录了华工留庚南的
证言，证实了横滨市子安町有 7 名华工被杀；华工吴让三称自己于 9 月 1 日被日本人抓去，次日中午惨

遭毒打导致头部三处受伤。

此外，神奈川县发生的一起杀害华工事件，引起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的高度关注。1922 年 9 月，

包工头阮顺轩带着十余名华工来到神奈川县土肥村修建铁路。1923 年 9 月 4 日下午，突然有一百余名日

本人手持刀棍对华工进行殴打，导致 3 名华工惨死。事后阮顺轩将此案禀报横滨总领馆，总领馆立即将

此事上报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并致函神奈川县厅，要求保护华工。11 月 13 日，总领馆派专员前往现

场进行调查。在总领馆的努力交涉下，神奈川县小田原警察署终于将 8 名日本凶犯缉拿归案，并起诉了

中岛卯之助等人。该事件是日本政府极少公开承认的伤害华工事件之一。

1923 年日本排华事件中的遇难华工人数，虽不及 19 世纪以前东南亚华侨成千上万的被杀人数，但远超

1885 年美国石泉镇华工惨案（28 人）、1911 年墨西哥托雷翁排华事件（303 人）、1916 年墨西哥齐瓦



瓦排华事件（200 余人）等 19 世纪以来的暴力排华事件。然而，遗憾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华工事件，

无论在日本华侨史还是在世界排华史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和认真研究。

（二）收容华工

面对地震后日本军民对中国人的疯狂杀戮，日本外务省最早意识到若不加以制止，日后必将成为重大国
际问题，因此请求军队出面救恤保护旅日华侨。9 月 4 日，戒严司令部下达了将幸存中国人和朝鲜人统一

押送至习志野军营的命令。同时，警视厅从 9 月 4 日开始以“保护”华工为名，着手对幸存华工进行集

体安置，在龟户町收押了 300 名华工，在南千住町和王子町也各收押五六十名华工。

9 月 7 日，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张元节拜访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协商救助灾侨对策，希望日方

优先安排留学生回国；让华商按照各自意愿决定是否回国；至于华工，除了灾后重建需要的人员以外一
律回国。此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地震前取缔华工运动收效甚微而苦恼，认为这正是将华工一次性驱逐出
境的绝佳机会。于是，外务省积极牵头，和内务省、陆军省、警视厅、公使馆等，从 9 月 7 日至 12 日连

日召开了 6次“救护中国人协商会议”，实施了调查中国人罹灾状况、集中收容中国人、调配轮船等应

急措施，为遣返工作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9 月 7 日，第一次协商会议决议设置“中华民国救济委员会”，火速调查罹灾中国人的下落，由陆军省对

中国灾侨进行适宜安置。9 月 8 日，第二次协商会议决议将东京中央及西南方面的华工和华商安顿至公使

馆，东北方面的华工和华商就地安置，或集中到国府台军营及习志野军营。实际上，在该决议之前，陆
军早已开始围捕华工，并将东京各地收容的华工统一转运至习志野军营。华工主要被收容在习志野军营
的第一收容班（共 850 名中国人，除了 33 名福建人以外都是浙江籍劳工）和第二收容班（共 840 名中国

人，均是浙江籍劳工）。据温州旅沪同乡会提交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书所示，华工在军营中的生活状况
非常悲惨，不仅缺衣少食，还常遭日本军警的随意打骂：

“警察厅派警百余人，将大岛町、三河岛等处居住之华侨一千六百余人，四面兜拿，拘禁于千叶习志野
军营内。待遇酷虐，逾于在狱之囚，日食蛋大之饭团三枚，不足抵平时一餐之量，夜则枕石卧板，苦趣
犹不堪言。且天气寒热不常，疾病丛生，守卫兵士又极凶残，稍不如意，鞭棍立下。间有华人携来物件
均被取去，并有能操华语之侦探在旁监视，故各代表来营慰问亦不获尽情陈诉。”

（三）遣返华工

9 月 11 日，第五次协商会议正式探讨遣返事宜，决定由公使馆负责动员全体华工回国并制作回国人员名

簿，由外务省统一发给签证和护照。9 月 12 日，第六次协商会议制订了具体的遣返方案，正式启动遣返

工作。当时习志野军营的华工为 1690 人，南千住的华工约 1200 人，合计约 2900 人。外务省和陆军分

别负责先将东京市内的华工和华商，以及习志野军营的华工转押至东京湾的芝浦临时收容所，再从芝浦
出发遣送回中国。

华工（含少数商人）的回国路线大致有四条：第一条线路是乘坐日本政府准备的专用轮船从芝浦直达上
海；第二条线路是先从芝浦出发前往神户，再从神户转乘中日间的定期轮船前往上海；第三条线路是从
长崎直达上海；第四条线路是从横滨直达上海。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9 日，关东地区的华工和华商共计 3671 人，分 13批回国。日本政府专门调度了 5艘
轮船作为运输罹灾中国人的专用轮船。9 月 15 日，起航的千岁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公使馆的 403 名华商

和华工（以商人为主）与 243 名留学生及其家属随员。9 月 28 日，起航的弘济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东京

市内的华工。9 月 30 日的博爱丸、10 月 2 日的长顺丸和 10 月 6 日的千岁丸主要搭载了收容在习志野军

营的华工。

习志野军营的华工是此次遣返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共被分为三批集体遣返。第一批归国华工 452 人于 9
月 30 日乘坐博爱丸，第二批 525 人于 10 月 2 日乘坐长顺丸启程回国。为了劝诱剩余华工加紧回国，公

使馆钱穟孙秘书于 10 月 3 日和 4 日连日前往习志野军营，劝说华工与其留在日本找不到工作而生活困顿，

倒不如乘坐此次日本政府提供的免费轮船回国。因此，第三批归国华工共计 706 人，于 10 月 6 日乘坐千

岁丸回国。军营中的剩余华工中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的为 58 人，另有 5 名患病者和 2 名翻译员陪同患病者

留在习志野军营医院接受治疗。直到 10 月 19 日，滞留在习志野军营养病的患者和翻译被送往青山红十

字医院，收押在习志野军营的华工才全部离营。



至此，日本政府遣送罹灾中国人回国告一段落，共遣送中国人 4113 名，其中留学生及家属随员 442 人，

华工和华商 3671 人。

三、中国方面对于 1923 年日本排华事件之应对

日本政府放任军队及民众肆意杀戮华工，又唯恐事态继续恶化，酿成重大外交问题，一边销毁罪证，一
边收容并遣返幸存华工。爱国留日学生王希天和王兆澄最先着手调查华工遇难状况，揭发抗议日本屠杀
华工暴行。随着遣返华工的回国和遇难者调查报告的公布，国内舆论哗然，掀起了声讨日本罪行的浪潮。
迫于民愤，北京政府派出专员赴日调查，并与日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一年多的谈判交涉，最后却不了
了之。

（一）民间的调查抗议

惨案发生后，旅日华工团体“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听闻大批华工被杀，于 9 月 9 日早上，

冒险前往大岛町进行调查，被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七连队逮捕，并于 9 月 12 日被垣内八洲夫中尉秘密杀害，

弃尸河中。共济会总务部长王兆澄也于屠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在东京开展华工遇难状况调查，但
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和百般阻挠，无奈之下，乔装成华工，于 10 月 12 日回到上海。上岸后，王兆澄在

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协助下，对归国华工进行调查取证，并将 326 名遇难者名单分 5次公布在《民国日

报》上。名单详细罗列了遇难者姓名，籍贯，被害时间、地点及被害情形等，将日本暴徒用刀棍、铁棒
等凶器肆意击杀华工的悲惨场景，真实地展现在国人眼前。10 月 19 日，1698 名归国华工联名发布《温

处回国灾侨泣告全国父老书》，泣血控诉日本军民的残暴行为。一时之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温州旅沪同乡会基于王兆澄的调查报告，于 10 月 19 日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了《日人惨杀侨工事》，

请求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交涉。同时，同乡会致电瓯海道尹，请求协助搜集华工被害证据，作为日后交
涉之根据，并向各省工团等社会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协同抗议。此后，各省政界及民间团体纷纷致电外
交部，要求向日本提起惩凶和赔偿。例如，11 月 6 日，雷殷等 62 名参议院议员联名恳请：“向日本政

府严为交涉，要求惩治凶犯，革免与闻其事之军警长官，赔偿死者家属，以示优，并严禁以后有此种杀
害华人之事实发生，向我国表示歉忱”；12 月 1 日，浙江省议会致电外交部，“此次日人于地震后惨杀

华侨，蹂躏人道，疾首痛心，莫此为甚，且闻有军警在场帮助，日政府何得诿为误伤，即请贵部严重交
涉坚持到底，以保国权而重民命。”此外，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的 380 名留学生，也于 10 月 22 日联名

致电外交总长，要求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惨杀华工案。留在日本的华侨组织成立了东京留日华侨虐杀抗
议后援会，于 11 月 17 日发电函恳请北京政府迅速向日本提起严重抗议。

自 10 月中旬各地报纸揭露屠杀事件真相以来，国内各界对日态度由同情日灾，急转为指责残虐屠杀行径，

全国各地及海外发往外交部的抗议文书纷至沓来。

（二）政府的对日交涉

关东大地震发生之际，中国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和大连的爱国反日运动。
但是当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国内各界人士本着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即发起了对日赈灾募捐
等救援活动。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的孙中山立即致电日本，表达中国人民的哀悼之情。
黎元洪、曹锟、段祺瑞、阎锡山、吴佩孚、冯玉祥等军政要员，以及梅兰芳、朱葆三、王一亭等社会名
流纷纷慷慨解囊，向日本捐款捐物。然而，令人所料未及的是，一边是中国人民无私救济日灾，一边却
是日本军民疯狂屠杀华工。随着屠杀华工事件真相公之于众，舆论哗然，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外交部，要
求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惩凶赔偿。迫于民愤，北京政府不得不派出专员赴日调查，并与日本政府正式
进行外交谈判。

11 月 3 日，外交部向国务院提出“兹事体大，日使虽有道歉之文，究竟事实如何，似非派员实地报查，

不足以明真相而平众愤”。11 月 6 日，国务会议决定选派专员赴日调查殴打伤害侨民情形。以王正廷为

首的政府调查团于 12 月 7 日抵达东京，进行了为期约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并于 1924 年 1 月 31 日向外交

部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基于这份报告，外交部于 1924 年 2 月 25 日正式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

指出综合各项情形，足可证明日本军民趁此巨灾故意伤害中国侨民，要求“速将惨杀华侨之人犯予以严
重之惩办，其罪状已判明者从速详细公布，至被害之家族人数众多，应予以相当之抚”。



日本政府并没有主动积极应对，而是于 4 月 23 日提议设立中日两国共同调查委员会，将 1923 年前后中

日间发生的诸多争端事件（珲春事件、延吉头道沟事件、宜昌事件、长沙六一惨案等）与屠杀华工事件
一并协商解决。中国无奈之下，接受了此提案，与日本进行了多轮正式谈判，但日本政府态度强硬，始
终宣称地震后的混乱之中，有少许几起将中国人误认为朝鲜人的“误杀”事件发生，公然否认大屠杀的
存在。另一方面，为了推进其他事件的解决进程，日本于 1924 年 5 月通过一项内阁决议，在屠杀华工事

件上做出“让步”，美其名曰：“出于‘善邻友好’，特别支付抚恤金二十万日元给中国政府。”但是
做出该决议的清浦圭吾内阁很快就于 6 月 7 日倒台，抚恤金并没有实际发放，该决议也被束之高阁。

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中国政局再度陷入混乱，处理该事件的两国共同委员会的协议会也

被暂且搁置。直到 1925 年 5 月 14 日，外交总长沈瑞麟会晤芳泽谦吉公使，就解决中日间悬案一事交换

意见后，又重新启动了该事件的交涉。沈瑞麟和芳泽谦吉于 6 月 6 日和 12 日进行了两次会谈。但中日双

方在具体要交涉哪几件悬案上均不肯让步，同时对于需解决悬案的顺序也意见不一，中方主张首先解决
长沙六一惨案，日方坚持先处理珲春事件和头道沟事件，会谈无果而终。至此，中日政府围绕 1923 年屠

杀华工事件一案，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交涉后，不了了之。

四、1923 年日本排华事件之反思

1923 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暴力排华，是近代日本排华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日

本排华运动推向高潮。700 多名华工惨遭杀戮，约 3000 名华工遭到收容，不仅缺衣少食，还受军警肆意

打骂，最终被集体遣返。这一排华事件，是日本社会思潮、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折射出日本独具的排华特点。这次排华大屠杀，是日本政府主导的排华运动的必然产物，严重
侵害了旅日华工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对近代日本华侨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日本排华的特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日本排华运动，是近代海外排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同时代海外排华运

动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是排华法案先行，排华运动继起。19 世纪中后期以来，大多数制定排华法案的国家是在接收了大批华

工并出现社会矛盾后才颁布法令进行限制。然而，日本却在华工人数尚少之际，就“预见”华工潮带来
的所谓“社会危害”，于 1899 年未雨绸缪地制定了禁止中国劳工移民法案，这在海外排华史上较为罕见。

二是政府主导，民间响应，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近代日本排华运动，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主导型
排华”。1923 年以前日本政府出台法案、驱逐华工等排华举措，都得到了民间的积极响应。1923 年暴

力排华事件，同样也是政府主导，军队、警察、自警团与民众同恶相济，政府军警力量是主犯，暴露出
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

三是区别对待华侨，重点排斥华工。1899—1923 年，日本的排华对象主要是华工，无论是排华法案还

是排华运动，均明确针对旅日华工这一弱势群体。日本政府区别对待中国侨民的态度，在关东大地震后
的救护灾侨过程中显露无遗。例如，对于留学生，日本颁发中国人证明徽章，保护他们免遭自警团的殴
打杀害，并优先安排轮船的一、二等舱及赠予 50 日元慰问金，而且派官员一路护送；华工和华商则被安

排到三等舱，仅给 10 日元慰问金。日本之所以优待留学生，意在培养亲日学生，为其所用。

四是“双标”做法，对外反对排日，对内实行排华。19 世纪末美、加、澳等国陆续出台排日法案，20 世

纪 20 年代南美洲国家也掀起排日运动。日本一方面极力抗议海外排日风潮，一方面在国内对中国人和朝

鲜人实行民族差别待遇，其在移民问题上的“双标”做法，频遭国际社会诟病。

五是销毁罪证，推诿抵赖，拒不道歉。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一边全面封锁新闻报道，积极销毁
罪证；一边又“亡羊补牢”，以无偿遣返的经济方式来掩盖其暴行。事后的中日交涉中，日方更是推诿
抵赖，公然否认大屠杀，并狡猾地将屠杀华工事件与其他中日外交悬案捆绑，使得最后的谈判不了了之。

六是日本民间人士正视历史与日本政府拒绝认罪形成了鲜明对比。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以仁木

富美子为首的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在浙南地区及吉林省开展了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资助遇难华工遗属
教育事业等活动，表达了日本人民对屠杀事件的反思和忏悔。2012 年仁木富美子过世后，其未竟事业由

“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人劳动者追悼会执行委员会”继承下来。自 2013 年至今，中国的遗属联谊会和



日本的执行委员会，每年共同在中日两国举办多种悼念活动。2017 年温州市历史学会下设“东瀛惨案史

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该事件的研究。中日关系体现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态
势。

（二）排华事件的原因

1923 年日本排华事件，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原因，关东大地震最终成为引爆的导

火线。

第一，蔑华思潮盛行是引发排华的根本原因。历史上，日本一直有着很强的慕华情结。然而，甲午战争
之后，日本国民的主流由“慕华”逆转为“蔑华”，这为排华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19 世纪末，华工被

贴上了“工价低廉”“污秽”“败坏风俗”“赌博”“吸食鸦片”等标签。20 世纪初，日本强化取缔华

工之际，其理由也多有类似。例如，“多名华工共同生活在小房间里，过着极不卫生且危险的生活，其
中多有沉溺赌博的不良分子”；“此种劳动者的通病为卫生观念欠缺，住所污秽并发出恶臭，被我国国
民嫌恶，且有赌博之恶习，不利于本国的风俗和治安”。凡此等等，对华工的蔑视之辞不胜枚举。

第二，经济利益冲突是导致排华的重要因素。一战后,大量华工涌入日本，吃苦耐劳和工资低廉是华工容

易获得工作机会的优势所在。20 世纪初华工的日工资约为 2 日元，比日本劳工低两三成，因而日本劳工

日渐对华工产生了排斥心理。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萧条，更是让日本劳工将矛头直指华工，各地相继

爆发多起排华冲突事件。

第三，地震后谣言的恶意散播和日本民众的恐慌报复心理，成为诱发暴力排华的导火索。地震后，日本
排外主义者恶意散播有关朝鲜人和中国人暴动的谣言，加剧了日本民众的恐慌心理。随着谣言愈演愈烈，
军队、警察和自警团开始大肆捕杀朝鲜人和中国人，而素来厌恶华工的日本劳工也趁机加入了屠杀狂潮
中，疯狂打击报复华工。

（三）排华事件的影响

1923 年日本排华事件，对于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均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第一，排华立法更趋严苛，排华运动全面升级。鉴于中国政府在处理排华问题上的妥协让步，地震后，
日本越发肆无忌惮地逐步推行全面排华。1924 年，为了防止华工在震灾后再赴日本，日本签发了《取缔

前往日本内地的中国人劳动者的识别标准》，严禁中国劳工入境。此后，相继出台《关于取缔中国厨师
及其他中国劳工的事项》（1924 年）、《关于限制从事饮食制造贩卖的中国人》（1929 年）、《关于

取缔从事杂务劳动的中国人》（1931 年），将禁工范围扩大到中餐业和裁缝业等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

（这些人员在地震前被允许从事劳动）。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日本对外加快侵华步伐，对内实施各种

法令和条例来管制迫害旅日华侨，并将华商和留学生也列为驱逐对象。1937 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

后，于 1939 年公布内务省令第 6号《关于外国人的入境、滞留以及遣返》，全面限制中国人入境。

第二，华工社群遭受重创，华侨社会构成发生转变。旅日华工在一战期间人数激增，一度繁荣，经历
1923 年的屠杀和遣返后，跌入低谷。地震后，日本的排华立法更加严格，进一步压缩了旅日华工的生存

空间。华工入境更为艰难，留在日本境内的人数不多的华工也被迫转向从事理发、家庭佣人、油漆、印
刷等生活服务业，或者成为提篮叫卖的行商小贩。1923 年排华事件后，旅日华工群体逐渐走向衰退，从

事杂业者及行商小贩群体人数增多，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构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第三，1923 年屠杀华工事件，也同样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日本军国

主义势力开始迅速崛起。9 月 1 日地震当天深夜，军队就以维持治安为名，进驻东京华工聚居区。9 月 2
日，日本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社会秩序由军队、警察和自警团协同维持。同日，卫戍
司令官对军队下达了“如果有违法行为扰乱治安秩序者，应该给予制止，如若警告之后，可以使用武
器”的警备训令。捏造的谣言、过度的戒严、疯狂的屠杀，背后都活跃着军国主义分子的身影。另一方
面，日本军警虽然在 1923 年屠杀华工事件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谴责和应有的惩罚，

日本军国主义加速抬头，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罪魁祸首。

五、结语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逐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蔑华思潮
盛行，排外主义滋长，政府相继出台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遣返华工回国，民间排华情绪泛滥，排
华事件频发。1923 年，日本军民趁地震混乱之际，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东瀛惨案，700 多名华工无辜被杀，

约 3000 名华工遭到收容和遣返。这一恶性排华事件之后，旅日华工群体走向衰退，日本华侨社会构成发

生改变，日本排华运动不断升级，逐步走向全面排华。这一排华事件，也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
胀，暴力黩武的邪恶火苗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元凶。

日本排华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中“政府主导，法案先行，军民沆瀣一气，共同排华”这一特点，与美、
加、澳等地的排华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日本采取的“对外反对排日，对内实行排华”
这一双标做法，反映了其脱亚入欧的功利心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文明在步履蹒跚中前行。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墨西哥等国，对于华人在
历史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先后进行了正式道歉。2013 年，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在中国发起了寻找遇难华

工遗属的活动。随后，300 余名华工遗属成立“关东大地震被害旅日华工遗属联谊会”，自 2014 年起，

持续向日本外务省递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建立纪念碑、将屠杀事件载入日本历史教科
书，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拒不承认屠杀事实。这与中日民间人士挖掘史料、正视
历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值此排华事件 100周年之际，本文梳理日本排华历史，揭露日本屠杀华工

真相，纪念惨遭杀戮和虐待的旅日先辈，丰富世人对日本排华认知，为中日关系深层次健康发展提供些
许思路，以期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更好构建。

摘自：郑乐静：《1923 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暴力排华事件始末》，《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3
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http://www.chinaql.org/n1/2023/1023/c420265-
40101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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